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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（浙商资产管理学院）      

学生干部考核具体细则 

为加强对金融学院（浙商资产管理学院）学生干部的管理，提升

学生工作的质量，敦促学生干部更好地为学院全体学生服务，现完善

学生干部及各班级团支书考核评级制度如下： 

1、团支书考核：团支书于学期末分别向支部成员及团委述职，

由支部成员及院团委共同打分决定团支书考核成绩，其中团委意见占

团支书考核成绩的 10%； 

2、团支委考核：团支委（科技委员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）于

学期末向支部成员述职，由支部成员打分决定团支委考核成绩，其中

团支书意见占团支委考核成绩的 10%； 

3、其他班委考核：其他班委（班长、副班长、学习委员、心理

委员、文体委员、生活委员）于学期末向支部成员述职，由支部成员

打分决定班委考核成绩； 

4、特别说明：团员个人未学习青年大学习 2 期及以上的，该团

员的学生干部考核等第在班级和团学组织核定的基础上保持不变，但

将对建议加分进行降档加分（评议结果为称职及以上的最低降至称职

标准）处理。 

5、各学生干部岗位归属说明：校院团委兼职副书记、校院学生

会主席团成员归属于一类；校院团委部门负责人、校院学生会部门负

责人、其它校院学生组织负责人归属于二类；班长、团支书、党支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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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、党支部副书记、校学生会工作人员、其它校院学生组织部门负

责人、学生社团负责人归属于三类；院学生会工作人员、学生社团部

门负责人、党支部委员、其它班级委员归属于四类。 

绩效考核分： 

绩效考核分统一标准：优秀+8 分，称职+2 分，不称职+0 分。 

最终得分详见下图。 

6、学院团委、学院学生会、党建中心、研究生会、班联、青年

志愿者服务中心副部长及以上干部:由团委部长、学生会主席团、党

建中心主任团、研究生会主席、班联会长、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主任

负责组织考核，考核结果由相应指导老师审核确定 

各支部考核结果由团支书汇总后交由团委审核，团委严格根据各

支部的考核分数为支部学生干部评定优秀、良好、称职以及不称职等

级，并将考核结果以文件形式公示于官网

(https://jrxy.zjsu.edu.cn/main.htm)。 

如有疑问，请联系团委组织部副部长谢章弘（19858873266）。 

浙江工商大学共青团金融学院（浙商资产管理学院）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


